附件6   
 2010年上半年广东省技工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
课程与技能鉴定统考收费说明
本着以社会效益为主，减轻学生的负担为原则，广东省技工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与技能鉴定统考按低于省物价局《关于全省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1998]132号）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具体费用及上交标准如下：

一、初、中级130元/生，由学校代向学生收取。市属学校按20元/生留作组织报名、考场安排、考试实施等考务工作的费用，按80元/生上缴市鉴定指导中心，作为各市组织报名、数据上报、领卷、回卷、巡考和证书发放费用；按30元/生上缴省鉴定中心。部、省属技校按110元/生的标准上缴到省鉴定指导中心。

二、高级250元/生，由学校代向学生收取。考点学校上交鉴定考核费用安排具体如下：

1. 考点学校按50元/生留作组织报名、考场安排、考试实施等考务工作的费用; 

2. 市属学校按100元/生交所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作为各市组织报名、数据上报、领卷、回卷、巡考和证书发放等费用，其余100元上交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广州地区的部、省属学校按200元/生交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各市鉴定中心、各考点学校请严格按照文件的相关要求将职业技能鉴定费汇至收款单位：广东财政代收费专户，账号：20880001，汇入银行：建行羊城支行，汇款用途为“鉴定费0000036048”，同时应注明学校代码、名称、经办人、联系电话。汇款后请把汇款单传真到020-83340592，并致电省鉴定指导中心财务以便查对，财务联系电话：020-83300753，联系人：林燕丹。汇款时应注意，上述账号为全省性公共账号，必须严格按要求填写，不得遗漏或错误，否则将无法确认款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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